
本报讯（记者 张天一 通
讯员 姜燕）随着电子支付的普
及，转账越来越便捷，如果微信
转账时不慎转错人， 对方又不
愿意返还，只能认栽吗？ 日前，
唐河县人民法院审理了一起不
当得利纠纷案。

2021 年 11 月，李某通过手
机微信向他人支付运费时，误
将 3000 元转给王某，发现转错
账后， 李某多次联系王某请求

退还 3000 元， 均遭到王某拒
绝，李某遂将王某诉至法院。

唐河县人民法院受理该案
后，承办法官考虑到本案中李某
提供了微信交易记录、微信聊天
记录等证据， 证实其误将 3000
元转账给王某，而王某占有该款
项没有合法依据， 李某因此受
损。承办法官遂根据《民法典》相
关规定，认为王某的行为已构成
不当得利， 理应退还该款项，故

依法判决王某于判决生效 10 日
内返还李某 3000 元。

法官提醒：广大群众在使用
微信、 支付宝等电子转账时，务
必仔细核对收款人的名称、账号
是否正确，一旦发生转错账的情
况要第一时间与对方取得联系，
如对方拒不返还，可以将双方之
间的转账记录、聊天记录等证据
收集保留， 以不当得利为案由，
向法院提起诉讼。 ⑥3

微信转错账 对方拒不退还
法官提醒：遇到此类情况，保留相关证据，以不当得利为由起诉维权

适老服务暖重阳
10月 20日，西峡县人民法院“茱萸花开”志愿者服务队干警，来到重阳镇重阳村

开展“适老服务暖重阳，维权普法到身边”主题普法活动。 图为活动现场。 ⑥3
本报记者 张天一 摄

投资未获约定收益 介绍人担责
法官提醒：守好钱袋子，警惕高回报投资

内乡县人民法院

“豫剑执行”再亮剑
本报讯（记者 张天一）10 月 20 日，内乡

县人民法院开展“豫剑执行”攻坚四季度第三
次专项执行行动，涉营商环境、涉民生案件为
重点，精准发力、集中攻坚。

当天 6 时， 该院共出动 30 余名干警，警
车 8 辆，按照执行预案，迅速出击，在执行局
负责人姚雷的带领下，奔赴各个执行现场。

被执行人张某因民间借款纠纷被申请
人刘某申请强制执行。在执行过程中，执行
法官多次联系张某，张某均避而不见。行动
当天， 执行干警依据线索前往被执行人张
某家中，将张某依法拘传。经执行法官耐心
劝说、释法明理，张某表示愿意还款，遂与
申请人刘某达成和解协议。协议达成后，张
某履行了首笔款项 3 万元余元， 案件得以
顺利执结。

此次执行行动中， 共查找被执行人 19
人，拘传 12 人，执行和解案件 7 件，执结案件
5件，执行到位 47万元。 ⑥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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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瞒离婚，借钱不还

这钱还得俩人偿还
本报讯（记者 王朝荣 通讯员 高雁鸿）

借钱时隐瞒离婚事实， 还钱时二人互相推
诿，这让债主犯了难，该笔借款是否属于夫
妻共同债务？ 日前，宛城区人民法院依法审
理了这起民间借贷纠纷。

郭某与红某二人以夫妻名义共同向同学
余某借款 120 万元，借款用于二人 2013 年 6
月共同成立的公司，并约定月利率为 1.5 分。
余某念在昔日 3 人同学一场的情分上，毫不
犹豫同意了借款请求。 然而借款到期后，郭
某仅归还 32 万元， 余某多次索要本金和利
息，二人拒不归还。 此后，余某发现郭某、红
某早在借钱之前就离婚了，余某认为二人为
了获取自己信任故意隐瞒离婚事实，遂向法
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被告郭某、红某偿还
本金 88 万元和利息。

庭审时，郭某未到庭参加诉讼，也未与其
取得联系。 红某则辩称自己不是涉案款项的
借款人，与余某无借贷关系，仅知道郭某向
余某借钱一事， 自己与郭某于 2018 年离婚，
双方己经解除婚姻关系，并不可能替郭某借
钱。 红某表示，对于郭某向余某的借款属于
其个人借款，与自己毫无关系。

承办法官蒋同昌认为， 合法的借贷关系
受法律保护。 经查明，郭某与红某二人以夫
妻名义共同向余某借款 120 万元， 并有欠条
一张，因此郭某、红某与余某借贷关系成立。
二人虽已离婚，但二人隐瞒离婚事实向余某
借款， 且所借款项用于二人共同成立的公
司，故可以认定该借款系二被告共同经营所
负债务， 红某也是本案案涉借款共同借款
人，应对案涉借款与郭某承担共同还款的责
任，并应承担利息 76197.26 元。 根据相关证
据，法院依法判决郭某、红某 10 日内偿还余
某本息共计 95 万余元。 ⑥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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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王朝荣 通
讯员 姚烽 陈金波） 经熟人介
绍投资某公司分红项目后，未
获得约定的收益， 投资人起诉
介绍人要求退款。 日前，该案经
法院一审、二审后，支持了原告
的诉讼请求。

今年 4 月，徐某、杨某通过
曹某介绍， 向河南某汽贸有限
公司某项目投资 14 万元，并与
该公司工作人员陈某签订了投
资担保协议， 约定投资期间每
个月收益为投资金额的 20%，
协议签订后， 曹某向二人出具

了 14 万元的欠条。 后二人仅获
得收益 28340 元， 剩余款项石
沉大海，遂引发诉讼。

新野县人民法院审理后认
为， 被告曹某虽未收取款项，但
以欠款人身份出具欠条，并约定
还款期限，表明其系自愿加入到
二原告与陈某的债务中， 徐某、
杨某有权请求曹某对陈某所欠
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故对徐
某、杨某要求曹某支付借款的诉
讼请求，法院依法予以支持。 判
决后，被告曹某不服一审判决提
出上诉， 二审法院审理后认为，

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
律正确， 遂依法作出终审判决：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承办法官介绍，曹某向二原
告出具欠条的行为，表明其已将
自己作为债务人的身份承诺还
款，双方已达成了由被告曹某加
入原来债务中的合意，表明其愿
意承担涉案债务的还款责任，可
以认定构成债务加入，曹某理应
承担还款责任。在此提醒广大群
众, 在投资时一定要擦亮双眼，
警惕高回报投资， 切勿盲目跟
风，守护好自己的“钱袋子”。⑥3


